附件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宣布废止和修改文件目录

予以废止的文件（3件）

    （一）《宁夏回族自治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实施细则》（宁人发〔2002〕120号）

（二）《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推进中小微企业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宁人社发〔2021〕97号）

（三）《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企业吸纳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及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工作的通知》（宁人社函〔2023〕248号）
二、予以修改的文件（2件）

（一）《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总工会 工商联 企联关于开展基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建设行动的通知》（宁人社函〔2023〕339号）

修改内容：1.删除第一段中的依据文件“《人社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中国企联办公厅<室>关于开展基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建设行动的通知》（人社厅发〔2023〕36号）”。2.删除第二部分主要工作措施第二条落实工作职责,提高调解质效第一点注重源头预防中“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工商联等单位积极开展争议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工作，帮助企业全面检视劳动用工法律风险，提高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水平，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劳动用工秩序持续向好。”表述。

    （二）《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劳务派遣单位工伤保险有关事宜的通知》（宁人社函〔2024〕41号）

修改内容：1.删除第五条“五、劳务派遣单位按照《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推进中小微企业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宁人社发〔2021〕97号）在我区优先参加工伤保险满1年的，各地社保经办机构应对其参保、经营等情况进行社会保险稽核，督促生产经营进入平稳期的用人单位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依法为职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2.第六条、第七条序号分别修改为第五条、第六条。


